
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购买保本型金融机构理财产品 

的独立意见 

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了《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购买保

本型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的议案》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对上述议

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公司就控股子公司新希望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希望投资”）

购买保本型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的相关审批程序合法合规、内控程序健

全。新希望投资目前财务状况稳健，自有资金充裕，在保证新希望投资

正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情况下，利用该公司目前的短期闲置资金购买保

本型理财产品，有利于提高其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和闲置资金收益。新

希望投资用于理财产品投资的资金为该公司阶段性闲置资金，资金来源

合法合规。 

新希望投资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

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符合公

司和全体股东利益。 

同意新希望投资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60,000万元的短期闲置资

金购买金融机构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。在上述额度内，资金可以滚动使

用。 

 

 



 

 

独立董事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温铁军             胡   智              王   璞  

 

 

 

二○一三年十月十六日 


	温铁军            胡  智             王  璞



